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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科新源 股票代码 3012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尉彬彬 张金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邹城路 23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邹城路 23号

传真 0546-7061006 0546-7061006

电话 0546-7061006 0546-7061006

电子信箱 dongban@hi-techspring.com dongban@hi-techspr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1、主要业务
公司一直专注于碳酸酯系列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添加剂、高端丙二醇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秉承“为全球绿色生活贡献力量”的使命，“锂电池材料+消费化学品”双轮驱动，通过
全球技术和市场领先，打造敏捷研发和敏捷运营的新能源材料和消费化学品龙头企业。

2、主要产品及用途
（1）碳酸酯系列锂离子电池材料
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碳酸二甲酯（DMC）、碳酸二乙酯

（D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乙烯酯（EC）、碳酸丙烯酯（PC）；在建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碳酸
亚乙烯酯（VC）、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硫酸乙烯酯（DTD）、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二氟草酸硼酸锂
（LiODFB）、四氟硼酸锂（LiBF4）；均为锂离子电解液关键原材料，用于生产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广
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储能等领域。

（2）丙二醇等精细化学品
公司醇类产品业务主要包括：医药级食品级丙二醇、1,3-丁二醇、香精级二丙二醇、工业丙二醇和

二丙二醇等系列产品。 公司医药级食品级丙二醇，主要应用于食品行业、医药行业和日化行业作为保
湿剂、软化剂、溶剂等；以及应用在烟草行业作为烟用香精烟草保湿剂、防腐剂；公司 1,3丁二醇主要用
于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被用作保湿剂和溶剂；香精级二丙二醇，主要应用在香精香料、有机硅、表面
活性剂行业作为保湿剂、软化剂、溶剂等；工业丙二醇，在不饱和树脂、聚醚、农药、防冻液和除冰剂等
方面用作增塑剂和溶剂。

（二）市场地位
1、碳酸酯系列锂离子电池材料
公司是全球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龙头企业，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完整的产品线、多工艺多基

地布局的优势和严格的品质管理，同时积极构筑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卓越运营、挖潜增效，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在电解液溶剂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第二增长曲线，
布局锂电池电解液新型添加剂产品，为全球电解液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巩固国内市场地位的同时
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市场占有率持续保持行业龙头地位。

2、丙二醇等精细化学品
公司是高端丙二醇等醇类产品国内主要生产商之一，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有力推进

我国医药级丙二醇、 二丙二醇、1,3-丁二醇等产品的进口替代。 同时依托海外仓储的布局以及客户资
源，产品出口量不断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967,949,464.71 5,247,728,779.35 5,232,763,130.32 33.16% 2,773,746,103.12 2,762,250,13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25,401,336.58 2,095,177,011.46 2,095,678,905.17 49.14% 1,806,408,402.03 1,806,601,227.26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62,583,572.38 3,029,202,543.85 3,029,202,543.85 11.01% 3,072,460,485.06 3,072,460,4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622,722.39 283,626,638.46 283,935,706.94 -88.86% 607,498,582.75 607,691,40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130,877.41 274,624,753.89 274,933,822.37 -95.22% 596,222,333.96 596,415,15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076,157.51 487,852,529.40 487,852,529.40 -112.72% 297,237,250.43 297,237,250.43

基本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7 1.7 1.7 -90.00% 3.63 3.63

稀释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7 1.7 1.7 -90.00% 3.63 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5% 14.57% 14.56% -13.31% 40.42% 40.4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
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
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
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
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
的单项交易， 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
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本报告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73,151,542.84 805,874,940.55 930,607,596.79 852,949,49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228,429.15 24,218,221.35 7,700,800.47 -31,524,72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778,763.49 26,301,128.45 1,525,382.76 -33,474,39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1,004,901.75 99,249,395.69 14,131,286.66 5,548,061.8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61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214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海科
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90% 135,793,999.00 135,793,999.00 不适用 0.00

国 金 证
券 － 招 商
银 行 － 国
金证券海
科新源员
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50% 5,574,079.00 5,574,079.00 不适用 0.00

中保投资
有限责任
公 司 － 中
国保险投
资 基 金
（有 限 合
伙）

其他 2.24% 5,002,501.00 5,002,501.00 不适用 0.00

杭州璟侑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杭州
璟侑叁期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99% 4,437,049.00 4,437,049.00 不适用 0.00

上海合银
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 － 常 德
合银湘德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99% 4,437,000.00 4,437,000.00 不适用 0.00

上海辰韬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 － 嘉 兴
辰通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74% 3,882,420.00 3,882,420.00 不适用 0.00

赵洪修 境内自然
人 1.49% 3,327,787.00 3,327,787.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达
晨财智创
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 深 圳
市达晨创
鸿私募股
权投资企
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1.37% 3,050,471.00 3,050,471.00 不适用 0.00

苏民投资
管理无锡
有 限 公
司 － 南 京
苏民投睿
晟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24% 2,773,155.00 2,773,155.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安
鹏股权投
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 － 潍 坊
安鹏新动
能转换创
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 0.87% 1,941,209.00 1,941,209.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国金证券海科新源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新增 0 0.00% 5,574,079.00 2.50%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新增 0 0.00% 5,002,501.00 2.24%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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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 4月 2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68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灵股份 股票代码 3011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秀珍 杨洁

办公地址 扬中市经济开发区港茂路 666
号

扬中市经济开发区港茂路 666
号

传真 0511-88489531 0511-88489531
电话 0511-88393990 0511-88393990
电子信箱 wxz@yztongling.cn yangjie@yztongling.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参照第三节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269,582,658.49 2,879,431,767.42 2,879,377,362.72 13.55% 2,490,639,903.59 2,490,639,90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99,614,459.15 1,944,898,544.19 1,944,844,139.49 7.96% 1,837,471,910.54 1,837,471,910.5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540,379,543.60 1,248,755,751.35 1,248,755,751.35 23.35% 1,132,358,124.86 1,132,358,12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4,988,958.00 115,706,633.65 115,652,228.95 42.66% 79,755,416.52 79,755,4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0,727,025.32 97,452,364.13 97,397,959.43 54.75% 73,970,683.04 73,970,68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057,723.68 272,557,935.15 272,557,935.15 -87.87% 203,173,745.43 203,173,74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7 0.96 0.96 42.71% 0.8900 0.8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7 0.96 0.96 42.71% 0.8900 0.8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14% 6.12% 6.12% 2.02% 10.78% 10.7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

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
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
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
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
交易，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8,954,250.75 382,978,656.78 440,477,470.39 387,969,16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177,144.90 47,179,767.19 60,837,553.99 19,794,49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859,482.14 43,235,189.45 57,156,039.52 18,476,31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051,716.49 9,435,800.25 -55,742,879.76 136,416,519.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6,413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2,791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 苏 尚 昆
生 物 设 备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9.08% 34,890,248.00 34,890,248.00 不适用 0.00

李前进 境 内 自 然
人 14.13% 16,955,147.00 16,955,147.00 不适用 0.00

严华 境 内 自 然
人 12.92% 15,501,605.00 15,501,605.00 不适用 0.00

扬 中 市 金
融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国有法人 5.50% 6,600,063.00 0.00 不适用 0.00

扬 中 市 通
泰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50% 3,000,000.00 3,000,000.00 不适用 0.00

江 苏 大 行
临 港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9% 1,430,944.00 0.00 不适用 0.00

富国基金－
北 京 诚 通
金 控 投 资
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
诚通金控 3
号 单 一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其他 1.09% 1,308,146.00 0.00 不适用 0.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博 时 信 用
债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1.07% 1,280,500.00 0.00 不适用 0.00

镇 江 国 有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3% 1,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其他 0.68% 812,748.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严荣飞先生是尚昆生物设备有限公司和扬中市通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严华女士为
严荣飞先生女儿，李前进先生为严华女士丈夫。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越核心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00 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信
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00 0.00%

杭州城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 0 0.00% 429,199.00 0.36%

富国基金－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
公司－富国基金－诚通金控 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00% 1,308,146.00 1.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1,280,500.00 1.0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812,748.00 0.68%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6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并将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发布《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发展成果，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四）15:30-16:30 举行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25 日（星期四）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盛家方先生、总裁白新平先生、独立董事李明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蔡新辉先生、董事
会秘书凌志云先生。 因工作安排，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参会方式：投资者可于 2024年 4月 25 日（星期四）15:30-16:30登录网络平台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以网络互动形式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提问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12:00 前登录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
演中心“提问预征集”栏目（网址：https://company.cnstock.com/wtzj/002766）或扫描以下二维码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300824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1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2024年 4月 19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4年 4月 19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33 号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 3701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GEORGE MOHAN ZHANG 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222,777,981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529％（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总数剔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总数，下
同)。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210,351,781 股， 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4.54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2,426,2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1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2,447,40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19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21,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2,426,2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126％。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5.00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6.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7.00 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8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提案 8.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同意 38,240,3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7％；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8％。

提案 9.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 222,757,881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8％。

提案 10.00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1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7,9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清、袁鹏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4-033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披露《2023 年年度
报告》及相关公告。 根据目前定期报告编制工作进展情况，本着审慎原则及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将《2023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的

披露时间调整至 2024年 4月 27 日。
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17)。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不存在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4-33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9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9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9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月 19日上午 9:15 至 2024年 4月 1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路三段 393 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多
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
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192,144,7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974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1人，代表股份 190,878,4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7704％。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26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041％。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五）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申请贷款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九） 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088,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5％；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851,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0％；反对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传富先生、欧明刚先生、喻朝辉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分别作述职

报告。 述职报告内容已于 2024年 3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301217 证券简称：铜冠铜箔 公告编号：2024-016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 年 3 月 11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进行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短期投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效
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现将公司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序号 购 买 主
体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铜 冠 铜
箔

中国工商银行池
州平天湖支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 存 款—专 户 型
2024 年第 142 期 C
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24/4/19 2024/10/

21
1.40% -
2.49%

2 铜 冠 铜
箔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聚益第 24562号（中
证 500）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5,000.00 2024/4/19 2024/10/

17
2% -3.5%或
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池州平天湖支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公司所投资理财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不排

除投资产品实际收益受市场波动影响，可能低于预期；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在上述额度内适时适量购入投资理财产品，因此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且存在着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对

投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
2、公司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

素发生，应及时通报公司经营管理层，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可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监事会可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都已完成使用计划安排，利用募集资金新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过程中。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以及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投资项目正常运作，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含本次）

购买主体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情况 实 际 收 益

（万元）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2448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9,500.00 2023/4/10 2023/4/27 已赎回 28.06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2447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20,500.00 2023/4/10 2023/4/28 已赎回 31.34

铜冠铜箔
中国工商银行
池州平天湖支
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专户型 2023 年
第 129期 H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000.00 2023/4/11 2023/10/

12 已赎回 272.02

铜冠铜箔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池州市分行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3/4/25 2023/10/

25 已赎回 155.42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3650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4,700.00 2023/5/10 2023/10/

29 已赎回 96.98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33651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5,300.00 2023/5/10 2023/10/

30 已赎回 319.80

铜冠铜箔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信智安盈系列【1400】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
证 5,000.00 2023/8/11 2024/2/5 已赎回 37.50

铜冠铜箔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信智安盈系列【1437】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
证 5,000.00 2023/9/6 2024/3/6 已赎回 87.50

铜冠铜箔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搏金”197 号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4,000.00 2023/11/3 2024/1/31 已赎回 19.51

铜冠铜箔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
13943期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
收益凭证 3,000.00 2023/11/3 2023/11/

30 已赎回 9.21

铜冠铜箔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博盈系列国债收益率
二值看跌第 70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3,000.00 2023/11/7 2024/3/8 已赎回 36.10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40615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4,700.00 2023/11/6 2024/2/27 已赎回 125.20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340616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15,300.00 2023/11/6 2024/2/28 已赎回 119.69

铜冠铜箔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
4470期 本金保障浮动收益型 3,000.00 2023/12/5 2024/3/4 已赎回 14.96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04734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7,300.00 2024/3/25 2024/7/1 未赎回 /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04746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7,700.00 2024/3/25 2024/7/2 未赎回 /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04779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7,300.00 2024/3/26 2024/7/3 未赎回 /

铜冠铜箔中国银行池州
分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404780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 7,700.00 2024/3/26 2024/7/4 未赎回 /

铜冠铜箔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金享 6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2024/4/3 2024/9/24 未赎回 /

铜冠铜箔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彩增盈 33 期浮动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2024/4/3 2024/12/

25 未赎回 /

铜冠铜箔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信智安盈系列【1611】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
证 5,000.00 2024/4/3 2024/10/

10 未赎回 /

铜冠铜箔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搏金”227 号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2024/4/3 2024/9/25 未赎回 /

铜冠铜箔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博盈系列国债收益率
二值看跌第 114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2024/4/3 2024/10/

10 未赎回 /

铜冠铜箔
中国工商银行
池州平天湖支
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专户型 2024 年
第 142期 C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24/4/19 2024/10/

21 未赎回 /

铜冠铜箔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聚益第 24562 号（中
证 500）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5,000.00 2024/4/19 2024/10/

17 未赎回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

五、备查文件
1、本次现金管理产品购买相关凭证；
2、现金管理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988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2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协议

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美新材”）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豪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南金贸易”）的通
知，豪美投资、南金贸易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166 万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上海赤钥投资
有限公司—赤钥 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赤钥 12 号基金”）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情况概述
2023年 8月 25 日，公司控股股东豪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金贸易与赤钥基金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豪美投资将所持 700万股公司股份、南金贸易拟将所持 466 万股公司股份转让给赤钥 12 号
基金，转让股份合计 1166 万股，协议转让价格为 15.76 元/股。 具体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6 日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二、本次过户登记情况及各方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接到豪美投资、南金贸易的通知，上述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办

理完毕，并取得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性质均为无限
售流通股。

1、豪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2023年 8 月 25 日，本次协议转让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公司总股本为 232,771,016 股；因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本次过户登记办理期间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47,960,384 股；
豪美投资、南金贸易所转让合计 1166 万股所对应的股权比例亦从此前的 5.0092%下调的 4.7024%。本
次协议转让前后豪美投资、南金贸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 本次过户登记前 本次过户登记后
总股本：232,771,016 总股本：247,960,384 总股本：247,960,384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豪美投资 88,729,600 38.1188 88,729,600 35.7838 81,729,600 32.9607
南金贸易 58,707,000 25.2209 58,707,000 23.6760 54,047,000 21.7966
泰禾投资 1,915,141 0.8228 1,915,141 0.7724 1,915,141 0.7724
董卫东 855,100 0.3674 855,100 0.3449 855,100 0.3449
合计 150,206,841 64.5299 150,206,841 60.5770 138,546,841 55.8746

2、赤钥 12号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过户登记后, 赤钥 12 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16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024%，成为公司

第三大股东。 本次过户完成后，赤钥 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
量为 13,292,13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36%。

本次过户登记前后，赤钥 12号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过户登记前持有股份 本次过户登记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赤钥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32,131 0.54 1,332,131 0.54
赤钥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 0.08 113,550 0.05
赤钥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0.04 100,000 0.04
赤钥 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0 11,660,000 4.70
合计 1,632,131 0.66 13,292,131 5.36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其做出的相关承诺。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0日


